
彰化縣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114年 6月 4彰化縣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114年 11月 3日府授衛醫字第 1140436638號核定  

項目 
收費標準上限 

新臺幣（元） 
備註 

口腔檢查 200  

銀粉充填拋光 每顆 200  

一般治療 200  

術後回診檢查 200  

牙周瓣側移術（單純） 3000  

牙周瓣側移術（複雜） 5000  

牙周瓣根向移術（單純） 4000  

牙周瓣根向移術（複雜） 5000  

繫帶移動手術 3000  

牙周骨移植手術（單純） 5000  

牙周骨移植手術（複雜） 6000  

牙周骨移植手術（合併其他手術） 7000  

口腔前庭加深手術 5000  

牙周病回診檢查 300  

鑄造冠（金屬另計）每顆 4000  

鑄面金冠（金屬另計）每顆 4500  

金屬瓷冠（金屬另計）每顆 6000  

單側彎線義齒（３顆以下） 3000  

雙側彎線義齒（６顆以下） 5000  

義齒（加條或顎條附加）每顆 400  

單側鈷鉻合金鑄造義齒（每顆） 5500  

雙側鈷鉻合金鑄造義齒（每顆） 10000  

單顎全義齒（金屬另計） 20000  

雙顎全義齒（金屬另計） 40000  

閉塞器 25000  

根管加強釘或牙根覆蓋每支 1500  

合成樹脂冠 每顆 2000  



金屬咬合板（每顎） 9000  

肌肉刺激治療（每次） 300  

咬合調整（第一次） 500  

咬合調整（第二次以後） 300  

附著精密裝置鑄造義齒（金屬另計） 12000  

義齒襯底（每顎） 3000  

義齒修復（每顆） 500  

義齒床組織處理（每顎） 3000  

樹脂暫時冠 800  

乳牙不鏽鋼冠 每顆 1000  

恆牙不鏽鋼冠 每顆 1400  

全口塗氟 每顎 1000  

防蛀封劑 每顆 400  

單側空隙維持器 每副 2000  

兩側空隙維持器 每副 4000  

兒童部份義齒二顆內（每顆加三百） 4000  

行為處理單純 200  

行為處理複雜 500  

兩顎全帶環裝置（全期費用） 60000  

單顎全帶環裝置（全期費用） 30000  

舌側弧線裝置 9000  

頭部固定裝置及顏弓或 J鉤Ａ 9000  

頭部固定裝置及顏弓或 J鉤Ｂ 3000  

頦部牽引裝置Ａ 6000  

頦部牽引裝置Ｂ 2000  

弧線置換（每顎） 600  

裝置調整Ａ 600  

裝置調整Ｂ 300  

矯正常規檢查及診斷 3000  

斜板面 5000  

功能性顎矯正器或面罩Ａ 20000  

功能性顎矯正器或面罩Ｂ 5000  



顎弓擴大器（四環式） 10000  

活動矯正裝置（每顎） 6000  

局部矯正用單帶環或單附支物 1500  

矯正後之活動維持裝置（每顎） 2000  

矯正後之固定維持裝置（犬齒間） 1000  

活動式顎弓擴大器 5000  

臼齒環套（每顆） 500  

重裝脫落附支物（每個） 300  

重做遺失之功能性顎矯正器 5000  

重做遺失之顏弓或頦部牽引裝置 2000  

重做遺失舌側弧線裝置 3000  

重做遺失之上顎大臼齒後移之活動裝置 2000  

重做活動矯正裝置（每顎） 3000  

固定板 2500  

拔牙（合併其他手術）每顆 1200  

阻生齒切除術（合併其他手術）每顆 5000  

乳牙拔牙（合併其他手術）每顆 600  

甲種診斷書 500  

普通診斷書 120  

普通診斷書（英文） 200  

傷害、殘廢診斷書 500  

一、 彰化縣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以下簡稱本表)依據醫療法第 21條訂定

之。 

二、 以全民健保身份就診者，依全民健保規定辦理，各項收費依全民健保醫療

費用支付標準規定向健保署申請外，不得重複收費；非以全民健保身份就

診，或於非全民健保特約機構就診者，依本表所定標準收費。 

三、 本表所列項目，各項費用收取不得超過收費標準上限。 

四、 本表未列項目，如健保訂有支付標準，依全民健保規定辦理。 

五、 本表未列且健保給付亦未列入之自費項目，收費標準請參考彰化縣醫療機

構提送自費收費項目核定表，不得超過已核定之金額。如仍有其他未列項

目醫療機構應主動函報新增(或調整)自費項目收費並檢附佐證資料，請衛

生局核准。 


